
Vajra-a{ku0i dh2ra51  
金剛鉤陀羅尼 

【 出陀羅尼集經卷第七 】 

 
金剛央俱施法身印第三十四【 名金剛藏小女法身印 】 

以二無名指二小指反叉於掌中，豎二中指頭相拄，以二頭指毖在二中指背後第三

節下，頭相拄，並二大指各附中指上，合手腕，大指來去，咒曰： 

 

金剛央俱施法身印咒【 心咒 】 

Namo ratna-tray2ya. Nama0 ca57a vajrap25aye, mah2yak=a-sen2-

pataye. O3, vajra-a{ku0ir 2-gaccha vi-gaccha 2-kar=aya vajra-

a{ku01ye sv2h2.  

 
是法印，名為金剛藏小女法身印。若人欲作央俱施法事供養者，先以此印，誦咒

護身及結界已，然後又作是印，誦此咒請央俱施坐，種種供養，即得一切金剛歡

喜。 

 

金剛央俱施鉤法印第三十七【 誦心咒七遍追喚一切鬼神 】 

屈左右二小指於掌內，以大指押其甲上，直申中指，屈頭指附中指側上，舉臂當

眼耳中間，指頭橫著向前勿著面。是一法印，若有鬼神難調屈伏，不受追喚者，

當立地作印，誦上心咒七遍追喚，應聲而至。到已任為別法，示語降伏，事了然

後發遣。持法之人必須解此，其法印咒於師大要。 

 

金剛央俱施索法印第三十八【 誦金剛央俱施大咒 】 

以二手掌相背著，二無名指相交，申之如繩，二中指亦爾，二小指各屈如鉤，又

各屈二大指，更屈二頭指，各鉤二大指上，狀如鉤形。是一法印，若有鬼神，心

生違逆，不從佛法者，先用前鉤印喚來，來已即當作此印法，誦下大咒縛之勘

問，鬼神皆伏，不敢縱暴，是法大驗。 

 

金剛央俱施口印第三十九【 亦名解放印－誦心咒 】 

直豎左右二小指於掌內，右無名指，毖在左無名及中指背已，即向頭指中指岐間

入。又以左無名指，從右中指無名指岐間出之，即入食指中指間，二中指直豎，

頭相拄。二食指各屈，鉤無名指頭。並二大指直豎，頭相拄，與二小指相離半寸

許。是一法印，欲解放其前所縛鬼，誦上心咒放之。 

 

 



金剛央俱施大咒 

Namo ratna-tray2ya. Nama0 ca57a vajrap25aye mah2yak=a-sen2-

pataye. O3, vajra-a{ku0i kapila-ke0i ta7i ta7i, ch2ti ch2ti chu6i mu6ini, 

karot-ka6i balot-ka6i mu6i vajri, mah2-vai79rya dh9-ku dh9-ku, sumu 

sumu, suru suru, s2ra s2ra, vi-s2ra vi-s2ra, hu3 hu3 hu3, pha6 pha6 

pha6 m9rdhniti, hara hara pi{gale ch2ti vi-ch2ti svara vi-c9r51 sarva 

bh9ta vet2la k4tya k2khorda-graha-d2ru5a k9=m257a pra-hara5a. 

Maya sam2dhi 4ddhi dayakya s9ra3kya kula3kya. Vajra-hutâ0ane 

vajra-d47ha-s2ra pra-hara5a. Ratna-traya ati-krama t} bh9te vajra-

dhara vi0va-a0ani a-pratihata pra-mardani, vajra-a{ku0ir 2j#2payati 

sv2h2. 

 

金剛央俱施口法印第三十五【 誦大咒 】 

直豎左右二小指於掌內，右無名指，毖在左無名及中指背已，即向頭指中指岐間

入。又以左無名指，從右中指無名指岐間出之，即入食指中指間，二中指直豎頭

相拄。二食指各屈，鉤無名指頭。並二大指，直豎頭相拄，與二小指相離半寸

許。是一法印，制伏一切鬼神言語妄說諂曲。作此印已，誦上大咒，更不敢妄

語，鬼神病即差。 

 

金剛央俱施牙法印第三十六【 亦名急縛鬼印－誦大咒 】 

二小指並豎頭相著，反叉二無名指在掌中右押左，頭向虎口出，並豎二中指頭相

著，各毖二頭指在中指背上，指頭當第三節捻之，並豎二大指，合手腕。是一法

印，若有人病患，所有痛處，誦上大咒，以印印之，其病即差。 

 

央俱施療病法印第四十【 亦名縛鬼印－誦七遍大咒 】 

以二無名指，二小指反叉於掌中，豎二中指，頭相拄，二頭指各當中指第二節前

紋著之，屈二大指頭入掌中，合手腕。是一法印，若欲降伏一切鬼神，及療治一

切病者，當作此印，印其病處，誦上大咒，七遍即差。 

 

是大法咒，異常操烈，不可卒誦，療病至驗。若有人能受持者，必須淨身，護持

戒行，無至染著，遠離塵俗及諸穢污一切雜思，若能如是護持行者，當於日日香

湯洗浴著新淨衣，入道場中，燒安悉香及種種物，飲食供養結界護身，七日七夜

誦是咒，滿十萬遍已，然後更入金剛受法壇竟。於後用法療病之時，當立水壇，



燒安悉香，多少飲食而供養已，作印誦咒療病即差。若咒師向鬼病人邊，正到之

時鬼避去者，咒師即立地作前央俱施身印，喚其鬼神近著治之，其病即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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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
有關咒語的讀音问题請安裝 Skype 軟件用免费互聯網電話聯繫,我的 Skype 名為: 

chua.boon.tua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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